
事主防窃

手段开始升级

据李凤龙队长介绍，在盗窃案中，因
为多是事后才发现被盗，事主和小偷斗智
斗勇的情况不多见， 大致有以下几种情
况：一是发现小偷入室盗窃后，不打草惊
蛇，偷偷报警；二是悄悄尾随，记住嫌犯特
征和逃跑方向；三是守株待兔，同一地点
蹲守，等待时机。

“我们遇到更多的一种情况是事主
利用自己安装的防盗软件和监控系统，

将盗贼作案过程、 外貌长相等内容记录
下来，作为我们破案的重要依据。 ”李凤
龙说。 记者搜索发现，北京已有多起事主
利用自己的防盗软件，为警方提供重要线
索的案件。

40

多岁的张先生素日就对科技产品
感兴趣，有感于邻居家被盗，又赶上春节，

于是就在家中安装了一套可以在手机上
实时查看监控画面的防盗系统。

去年
1

月
12

日下午
3

时许，还在上
班的张先生手机突然报警，张先生打开手
机

APP

，屏幕显示两名陌生男子正在家里
翻东西。

张先生赶忙报警，及时赶到的丰台分
局民警将

3

个正欲逃走的小偷逮个正着。

今年
1

月，海淀西三旗的王先生家中
电脑和手机被盗，正在事主自叹倒霉、警
方难寻线索的时候，几张照片传到了事主
现在的手机上。 原来，王先生曾在被盗手
机上安装了防盗软件，如果有人多次输入
密码错误，手机就会自动把使用者周边的
环境拍下来，传到事主那里。

民警根据这些照片，找到了嫌疑人的
家，最后顺藤摸瓜，将小偷抓获。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据《北京晚报》）

2016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 责编：陈明娟创意：刘学萍质检：臧华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

6263965

今日

A

6

关注

年前 抖抖笨贼那些糗事

利用新技术防窃者增多民警提醒遇贼尽量避免正面冲突
春节临近，窃贼活跃。 近日，记者采访了几位民警，拌抖笨

贼的糗事，也给市民提个醒，做好防范。 在警察看来，笨贼年年
有，但能和窃贼斗智斗勇的事主不多见。 更多时候，遇到窃贼还
得靠警察，事主切不能逞强，尤其在遭遇小偷时，一定要冷静，

在自己势单力薄的情况下，尽量避免正面冲突，特别是当小偷
携带凶器的时候，更要避免刺激对方，就算是笨贼，被逼急了，

也可能做出凶险之事。

炫耀的贼 晒赃物晒行踪

并不是所有的小偷都很低
调， 也有喜欢炫耀的高调小偷。

在便衣队队长李凤龙看来，这就
是“主动”提供线索，属于笨贼的
一种。

2013

年夏天，大兴黄村等地
发生多起入室盗窃案件，根据监
控录像显示， 嫌疑人是团伙作
案，

3

人分工协作，采用爬楼钻窗
的方式。 录像中，这

3

人身手敏
捷，作案迅速，显然是职业窃贼。

“后来我们队员发现该团伙
中的一个嫌疑人喜欢在自己的
QQ

空间晒照片， 其中很多都是
他们偷来的‘战利品’， 连一条

烟、一瓶酒都拍照。 ”李凤龙说，

数天后，这名嫌疑人把自己的一
张从北京去往成都的火车票晒
了出来，个人信息、车厢坐席、到
站时间等信息一清二楚。

最终，这个职业作案团伙在
成都被民警全部抓获。

除了
QQ

空间， 也有小偷喜
欢晒微信朋友圈。 去年

6

月，南
京秦淮警方抓获了一名笨贼。 他
在盗窃一处别墅时，在朋友圈炫
耀外币、宝马车钥匙等赃物。 他
将事主的一架钢琴拍照发朋友
圈时， 配发如下文字：“受伤了，

谈（弹）不了钢琴了。 ”

“辛苦”的贼 行窃时酣睡

便衣队探长魏京京和记者
开玩笑说，作为窃贼，得手后一
般会立即离开事发现场，但总有
一些贼，不着急逃跑，还在作案
现场呼呼大睡起来。

据魏京京介绍，

90

后无业男
子刘某便是这样一位笨贼。 据其
交代，

2014

年
1

月的一天晚上，

他在网吧上网后，路过事主郭女
士家，看见门上挂着锁，黑着灯，

认为其家中没人，便翻墙钻窗入
室盗窃。 后来因为太困，索性就
往床上一躺， 本想趁天亮前溜
走，没想到睡过了头。

“醒醒！ 醒醒！ ”等刘某睁开
眼，已是第二天上午，叫醒他的
民警早已站在了他跟前。

原来，第二天上午，回家后

的郭女士不仅发现自家被盗，还
惊讶地发现一名陌生男子蜷缩在
床上酣睡，还打着呼噜。 郭女士
赶紧跑到院内打电话报警。 民警
赶到现场，陌生男子睡得正瓷实，

民警不得不把他叫醒，并带回了
派出所。

2013

年
6

月， 在房山务工
的男子王某在潜入事主家中偷
得手机后，钻到事主女儿的床底
睡了

4

个多小时，因半夜翻身碰
到床板而被事主发现，后被赶来
的民警抓获；

2014

年
9

月，男子
张某在海淀一停车场砸了十多
辆车盗窃。 最后一天凌晨作案
时，由于太困，竟在车里睡着了，

直到第二天事主发现报警将其
抓获。

花心的贼 与女事主约会

对于那些花心的小偷，单单
手机通信录中的“美女”二字便
能让其起色心。 近日，大兴警方
抓获了一名偷手机的扒手李某。

原来，李某在得手后，翻看事
主的手机通信录， 一个名为“美
女”的手机号让其浮想联翩。于是
他拨通了“美女”的电话，欲约其
见面。电话那头，是女失主的一名
女同事。巧的是，她刚刚得知了自
己同事手机被偷的事情。

于是，在套出了小偷的住址
等信息后，女失主和其同事赶紧
报了警， 小偷等来的不是“美
女”，而是民警。

2014

年，朝阳警方也破获过
一起小偷对女事主心生爱慕，企
图与其约会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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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无业
男子杨某，在朝阳某小区内，趁住
在一楼的女事主小云没关窗之
际，将小云的笔记本电脑偷走。

事后，杨某发现了电脑中小
云的照片，遂心生爱慕，便通过电
脑中小云的

QQ

信息加其为好
友，并与小云约定只要肯与他交
朋友，他就将电脑归还。

这当然只是一厢情愿，小云
没傻到那种地步。虚与周旋之后，

在约定的见面地点，杨某等到了
赶来赴约的警察。

耍聪明的贼

偷闺蜜被拍

在记者的采访中， 便衣队的民警
还向记者讲述了诸如“胆大包天的小
偷， 在刑侦支队大门口砸车盗窃”“不
识货的贼，偷别墅只偷一台

DVD

和一
件大衣”等案例。

“这些贼的笨都是显而易见的，但
有些贼，看似聪明，实则蠢笨。”便衣队民
警郝国强说，特别是天网监控下，这些贼
精心设计的作案过程，显得很可笑。

女子小玲和小艳都是在京务工人
员，两人都租住在大兴平房院落，两家
相隔不到

500

米。 经过
3

年多的来往，

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去年
12

月
27

日中午， 小玲到小
艳家串门，回家后，小玲发现自己家中
遭了贼， 她的一个背包和

600

元现金
被盗。

接警后， 民警调取了小玲家周边
的监控录像。 监控显示，当日中午，曾
有一名戴帽子和口罩的女子， 骑着自
行车进入小玲家中，

10

分钟后，又骑车
离开。

“这人是小艳啊！ ”小玲一眼就
认出了录像中的女子就是自己的好
闺蜜。 但小玲又嘀咕：“不对啊，当天
我在屋里帮她看孩子， 她在屋外洗
衣服呢。 ”

在民警的质问下， 小艳承认了自
己得知小玲家门锁坏了， 便前去偷窃
的事实。 小艳本以为自己“全副武装”

不会被人发觉， 却没想到路边的摄像
头把她拍了个清楚。

队长李凤龙还提到一个典型的
“自作聪明”案例。 犯罪嫌疑人王某专
偷别墅，每次偷完都将一瓶红酒摔碎。

这是为何？王某被抓之后供述，他想利
用酒的气味迷惑警犬，李凤龙说，这种
盗窃案件基本不用警犬， 是他想象力
太丰富了。


